
基础医学院发展党员工作规程及注意事项

一、工作规程

申请人递交入党申请书，

确定入党积极分子

征求党内外意见，

确定重点培养考察对象
指定培养联系人

党支部培养考察

（每半年至少考察一次）

征求党内外意见、团员

“推优”、确定发展对象

列入年度发展计划

政审、公示，上报预审

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班及党的基本知识考试

填写《入党志愿书》确定入党介绍人

学院党委会审核、组织员

谈话、学校党委审批

预备党员教育考察

（每半年至少考察一次）

召开支部大会讨论预备

党员转正，形成支部决议

学院党委会审核、

学校党委审批

召开接收预备党员支

部大会，形成支部决议

预备党员预备期满递

交转正申请书

二、注意事项

1.申请人递交入党申请书原则上一个月以后方可确定为入党积极分

子，在入党积极分子中选拔确定重点培养考察对象，并参加党课培训，

培训需遵守《基础医学院学生党课培训管理规定》。党课成绩合格者有资

格列入年度发展计划，同等情况下成绩较高者优先列入。

2.党支部指定一至两名正式党员作为重点培养考察对象的培养联系

人，支部书记须参与重点培养对象的全部考察过程，并指导培养联系人

填写《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重点培养考察时间必须满一年方可确定为

学院党委会审核、

学校组织部预审



发展对象。发展对象是共青团员的，要经过团组织“推优”程序。

3.党支部对发展对象须进行政治审查程序，其中对本人的审查主要

通过查阅有关档案，同本人谈话，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等方式进行；对

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的审查，可通过函调和外调的方式取得证明材

料。

4.上报预审之前，支部要把发展对象的情况以书面形式在全院范围

内向党内外群众公示，公示时间一般为 3～5 天。

5.党员发展预审材料按照《基础医学院关于加强党员发展规范化管

理的通知》中所规定的材料上报，每学期截止上报时间分别为 5 月 1 日

和 10 月 1 日。

6.发展对象预审通过后，党支部确定两名正式党员作其入党介绍人，

一般由培养联系人担任。支部书记应指导发展对象填写《入党志愿书》。

接收预备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的支部大会程序按照《山东大学发展党员

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执行，并做好大会记录。支部大会讨论两个以上

的人入党或转正时，必须逐个讨论和表决。

7.无出国、休学、寒暑假等特殊情况，预备党员预备期满一年，及

时为其办理按期转正手续，超过一个月及以上未按期办理转正手续者，

视为党员发展事故。

8.严格质量、控制规模。每年每班发展比例为 5%左右，原则上不在

新生和毕业生中发展新党员。

9.入党积极分子单位变动时，相关支部须在 2 周内进行入党申请书、

思想汇报和《入党积极分子考察表》等材料的转接，接收支部应及时指



定培养联系人，继续做好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及重点培养对象的的考

察工作。

10.各支部要高度重视发展学生党员工作，定期做好培养考察，禁止

突击发展。因工作不力，贻误发展学生党员工作的，减少下一年度党员

发展计划。

注：文中所涉及的文件请到“学院网站-党务行政-党政工作-党员发

展”中查询。


